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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於民國82年10月7日函頒「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

理制度」，整合國內外重大工程品管作業方式，針對國

內工程品管過程之缺失，訂定三個層次之施工品質管理

制度。

 施工品質評鑑制度（主管機關及工程會）→施工品質保

證系統（主辦單位及監造單位）→施工品質管制系統

（承包廠商）→工程品質。－「品質保證」已改稱「品質查證」

 民國91年2月，配合政府採購法第70條之運作，將第三

層級修改為「施工品質查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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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壹、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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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第三級品管)

品質查核機制

主辦單位(及監造單位)(第二級品管)

品質保證系統

承包商(第一級品管)

品質管制系統

工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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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符合「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之規定

民國82年10月7日行政院秘書長
台82內字第35370號函核定公

共
工
程
施
工
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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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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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全民督導公共工程實施方案

公共工程品質查核措施改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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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依「政府採購法」第七十條規定（民國91年2月修正公布）

 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成立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定

期查核所屬（轄）機關工程品質及進度等事宜。（第三項）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之組織準則，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行政

院核定後發布之。其作業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四

項）

 本辦法於民國91年8月發布，民國112年8月最新修正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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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進行查核時，應以現場

查核為主，書面資料審查為輔（110年3月
增訂第二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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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工程查核之主要項目（第三條）

 主辦機關之品質督導機制、監造計畫之審查紀錄、施工進度管理

措施及障礙之處理。

 監造單位之監造組織、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之審查作業程序、材

料設備抽驗及施工抽查之程序及標準、品質稽核、文件紀錄管理

系統等監造計畫內容及執行情形；缺失改善追蹤及施工進度監督

等之執行情形。

 承包廠商之品管組織、施工要領、品質管理標準、材料及施工檢

驗程序、自主檢查表、不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內部

品質稽核、文件紀錄管理系統等品質計畫內容及執行情形；施工

進度管理、趕工計畫、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措施等之執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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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查核小組發現有下列情形時，應加以記錄：（第三條）

工程規劃設計、生態環保、材料設備、圖說規範、變

更設計等有缺失。

監造單位之建築師、技師、派駐現場人員，承攬廠商

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品質管理

人員（以下簡稱品管人員）及安全衛生人員等執行職

務時，有違背相關法令及契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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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查核紀錄

 查核紀錄表評分，包含三部分：112年9月版

品質管理制度（Q=20分）－

工程主辦機關及專案管理廠商 (QA1=5分)
監造單位 (QA2=5分)
承攬廠商 (QB=10分)

施工品質（W=60分）－

混凝土、鋼筋(構)、模板、土方、結構體、裝修、雜項等（W1=40）
材料設備檢驗與管制（W2=10）
安全衛生（W3=10）

施工進度（P=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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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第五條規定

查核小組應依前條規定之查核件數，視工程推動情

形安排查核時機，定期辦理查核，並得「不預先通

知」赴工地進行查核。無故缺席，應按契約規定處

理。

查核小組辦理查核時，監造單位之建築師或技師及

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應配合到場說明。



13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查核成績之計算-1（第七條）

 以各查核委員評分之總和平均計算之；九十分以上者為優等，

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為甲等，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為

乙等，未達七十分者為丙等。

 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列為丙等（第八條）

 混凝土結構物鑽心試體試驗結果不合格。

 路面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試驗結果不合格。

 路基工程壓實度試驗結果不合格。

 主要結構與設計不符情節重大者。

 主要材料設備與設計不符情節重大者。

 其他缺失情節重大影響安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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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查核成績之計算-2 （第八條）

涉及相關試驗之判定標準者，依照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等

相關法令或契約規定辦理。原查核成績七十分以上者，應

於試驗結果判定完成後，始通知機關查核成績；試驗結果

為不合格時，其成績以六十九分計。

 查核缺失之改善（第九條）

查核時發現缺失，機關應督促監造單位及廠商限期改善，

並將改善前、中、後之情形拍照留存；其應檢討改善者，

主辦機關應於期限內改善完妥後，報查核小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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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查核評分及扣點

查核委員評比每件工程等第，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工程會民國97年2月13日工程管字第09700062330號函）

缺失總扣點未達15點者，得列為甲等或乙等。

缺失總扣點在15點以上者，不得列為甲等。

缺失總扣點達40點以上者，查核成績應列為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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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查核成績列為丙等者，主辦機關除應依契約規定處理外，並應採取

下列之處置： （第十條第三項）

 對所屬人員依法令為懲戒、懲處或移送司法機關。

 對負責該工程之建築師、技師、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主

任，報請各該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予以懲處或移送司法機

關。

 廠商有採購法第一百零一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情形者，依

本法第一百零一條至第一百零三條規定處理。

 通知監造單位撤換派駐現場人員。

 通知廠商依契約撤換工地負責人或品管人員或安全衛生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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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缺失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且未經查核小組同意展延期

限者，機關除應依契約規定處理外，並依前項第四款

或第五款規定辦理。（第十條第四項）

 機關未依前二項規定處置或處置不當，查核小組得通

知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另為適當之處置，並副知審計機

關；必要時，得函送監察院。有犯罪嫌疑者，應移送

該管司法機關處理。（第十條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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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由工程會於民國85年12月13日頒行，至今歷經

十餘次修正。

最新修正日期為民國112年5月11日。

旨在規範承包廠商、監造單位、工程主辦機關

應執行之施工品質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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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為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

合其設計及規範之品質要求，並落實政府採購法第七

十條工程採購品質管理之規定，爰訂定本要點。

 行政院與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

構（以下簡稱機關）辦理工程採購，其施工品質管理

作業，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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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150萬元）以上工程，應於招標文

件內訂定廠商應提報「品質計畫」 。

 品質計畫得視工程規模及性質，分「整體品質計畫」

與「分項品質計畫」二種。整體品質計畫應依契約規

定提報，分項品質計畫得於各分項工程施工前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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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民國111年12月23日令，訂定

小額採購金額 15 萬元以下

公告金額 150 萬元

查核金額(勞務)      1,000 萬元

查核金額(工程) 5,000 萬元

 另依工程會頒「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八

條規定，巨額採購金額為 2,000 萬元以上(勞務) 

或 2 億元以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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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整體品質計畫之內容，除另有規定外，應包括：

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計畫範圍、管理權責及分工、施

工要領、品質管理標準、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

查表、不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內部品質稽

核、文件紀錄管理系統等，共十章。

 1,000萬元以上未達查核金額之工程－計畫範圍、管理權

責及分工、品質管理標準、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

檢查表、文件紀錄管理系統等，共六章。

公告金額以上未達1,000萬元之工程－管理權責及分工、

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等，共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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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工程具運轉類機電設備者，前述整體品質計畫並應

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

 分項品質計畫之內容，應包括：施工要領、品質

管理標準、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

等，共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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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2,000萬元以上之工程，招標文

件應訂定品管人員資格、人數

及專職與否。

 廠商應於開工前，將品管人員

之登錄表報監造單位審查，並

於經機關核定後，由機關填報

於工程會資訊網路系統備查；

品管人員異動或工程竣工時，

亦同。

 機關辦理未達2,000萬元之工

程，得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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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且適用營造業法規定之工程，應於

招標文件內訂定有關營造廠商專任工程人員之下列事項：

督察品管人員及現場施工人員，落實執行品質計畫，

並填具督察紀錄表。

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查驗工程時到場

說明，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等。

工程查核時，到場說明。

未依上開各款規定辦理之處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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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法第三十二條規定

 營造業之工地主任應負責辦理下列工作：

依施工計畫書執行按圖施工。

按日填報施工日誌。

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料等管理。

工地勞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維

護及其他工地行政事務。

工地遇緊急異常狀況之通報。

其他依法令規定應辦理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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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法第三十五條規定

 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下列工作：

 查核施工計畫書，並於認可後簽名或蓋章。

 於開工、竣工報告文件及工程查報表簽名或蓋章。

 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

 依工地主任之通報，處理工地緊急異常狀況。

 查驗工程時到場說明，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

 營繕工程必須勘驗部分赴現場履勘，並於申報勘驗文件簽名或

蓋章。

 主管機關勘驗工程時，在場說明，並於相關文件簽名或蓋章。

 其他依法令規定應辦理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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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名詞宜統一
 營造業：

 專任工程人員「督察」按圖施工，填寫督察紀錄表。

 品管人員「內部稽核」 ，現場施工人員「監工」。

 監造單位：

 「查驗、會驗、監督查證」、「審查」各種計畫書、「抽

驗檢驗」材料設備、「抽查」施工、「稽核」品質。

 主辦機關：

 「督導」工程、「審查」監造計畫書。

 主管機關：

 「查核」工程、「評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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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內政部
99年2月5日
修正令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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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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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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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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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機關應視工程需要，指派具工程相關學經歷之適當人員或

委託適當機構負責監造。

 公告金額以上工程，監造單位應提報「監造計畫」。

 監造計畫之內容除機關另有規定外，應包括：

查核金額以上工程－監造範圍、監造組織及權責分

工、品質計畫審查作業程序、施工計畫審查作業程

序、材料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施工抽查程序及標

準、品質稽核、文件紀錄管理系統等，共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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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1,000萬元以上未達查核金額之工程－監造範圍、監造

組織及權責分工、品質計畫審查作業程序、施工計畫

審查作業程序、材料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施工抽

查程序及標準、文件紀錄管理系統等，共七章。

公告金額以上未達1,000萬元之工程－監造組織及權責

分工、品質計畫審查作業程序、施工計畫審查作業程

序、材料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施工抽查程序及標

準等，共五章。

 工程具運轉類機電設備者，並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測試抽

驗程序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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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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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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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5,000萬元以上之工程，招標文件

應訂定監造單位受訓合格之現場

人員人數，且應專職。

 監造單位應於開工前，將其符合

第一款規定之現場人員之登錄表

經機關核定後，由機關填報於工

程會資訊網路系統備查；現場人

員異動或工程竣工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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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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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工程，應於招標文件內編列「品

管費用」及「材料設備抽（檢）驗費用」。

 「品管費用」得包含品管人員及行政管理費用，編列方

式有「人月量化」或「百分比（發包施工費之

0.6%~2.0% ）」兩原則。－（專職 或 不必專職）

 「材料設備抽（檢）驗費用」應單獨量化編列。廠商所

需之檢驗費用應於招標文件內編列；監造單位所需之抽

驗費用應於委託監造招標文件或工程預算書內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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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機關應於招標文件內訂定材料設備之抽（檢）驗及費用支付

等規定：

廠商應依品質計畫，辦理相關材料設備之檢驗，由廠商自

行取樣、送驗及判定檢驗結果；

涉及契約約定之檢驗，應由廠商會同監造單位取樣、送

驗，並由廠商及監造單位依序判定檢驗結果，以作為估驗

及驗收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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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監造單位得於監造計畫明訂材料設備抽驗「頻

率」，由監造單位會同廠商取樣、送驗，並由

監造單位判定抽驗結果。

 契約規定以外之查驗、測試、抽驗或檢驗，其結果

不符合契約規定者，由廠商負擔所生之費用；結果

相符者，由機關負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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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機關應隨時督導工程施工情形，並留存紀錄備查。

另得視工程需要設置「工程督導小組」，隨時進行

施工品質督導工作。

 機關發現工程缺失時，應即以書面通知監造單位或

廠商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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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學校的角色？主辦機關是學校還是上級機關（教育局

OR 建設局）？

 校方有無專業人員或熟悉類似工程的人員可協辦？

 有哪些資訊、資源可供承辦人員運用？

 工程契約之擬訂有無事先詳細討論、沙盤推演？

 設計監造單位承辦人員、現場人員的評價如何？施工

單位的評價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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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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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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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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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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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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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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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混凝土圓柱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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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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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柱箍筋繫筋與主筋之間隙過大 改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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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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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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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混凝土完成面有嚴重粒料析離及
蜂窩情形，另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不良，造成構件完成面不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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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混凝土完成面有嚴重粒料析離及蜂窩情
形，另混凝土澆置及搗實不良，造成構件
完成面不連續。

混凝土澆置及搗實不良，
造成構件完成面不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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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樓版裂縫，導致滲水！－初凝後整體粉光？混凝土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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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樓版裂縫，導致滲水！－初凝後整體粉光？混凝土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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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梁穿孔位置靠近梁柱接頭 梁穿孔數量多且密集



60

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直接從圖面丈量尺寸放樣施做，要小心可能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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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督導實務

 運動場及周邊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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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工作的責任

工程專業問題 督導監造單位
落實監造工作

VS

監造單位 業主(學校人員)

派遣工程師至現場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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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權責規定

 監造單位及其所派駐現場人員，於校舍工程施工期間

施工查驗停留點施作期間，應常駐工地執行監造作業

停留點以外則不定期至工地執行監造作業。

 監造單位應定期或不定期召開工程協調會議。

 竣工報告資料審查後提送校方備查。

 協助校方主辦機關辦理工程驗收及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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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作業權責劃分作業權責劃分((工程開工前工程開工前))

項目 主辦機關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承包廠商

施工進度表 核定 審查 辦理

工程標的物詳
細調查

核定 審查 辦理

申報開工 核定 審查 辦理

監造計畫書 核定 辦理

施工計畫書 核定 審查 辦理

品質計畫書 核定 審查 辦理

安全衛生
管理計畫

核定 審查 辦理

工程保險 核定 審查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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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作業權責劃分作業權責劃分((工程工程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項目 主辦機關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承包廠商

監造報表 核定 辦理

施工日誌 核定 審查 辦理

督導紀錄表 備查 督導 辦理

停工、復工報核 核定 審查 辦理

召開協調會議 核定 協辦 辦理 協辦

工程界面協調 備查 協辦 辦理 協辦

材料進度管制 備查 核定/審查 辦理

繪製施工詳圖 備查 核定/審查 辦理

材料資料送審 核定 審查 辦理

同等品送審 核定 審查 辦理

材料與設備
試驗結果

備查/督導 審查 辦理



監造作業權責劃分作業權責劃分((工程工程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項目 主辦機關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承包廠商

材料樣品送審 核定 審查 辦理

材料與設備檢驗 備查/督導 辦理 協辦

品質管理 備查/督導 監督 辦理

工地安衛與環境 備查/督導 監督 辦理

進度管制 備查/督導 審查 辦理

工期核計 核定 審查 辦理

工期展延 核定 審查 辦理

估驗計價 核定 審查 辦理

變更設計 核定 辦理 協辦 協辦

解釋契約、圖說與規範 核定 協辦 辦理

爭議處理 核定 協辦 辦理 協辦



68



69



70



71



72

學校人員監造督導重點

辦理施工說明會

定期召開工程協調會議

不定期抽查施工及監造文件

填寫施工督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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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抽查施工及監造文件

各工項是否確實
填報查驗結果

是否依規定填報
監造工作相關報表

查驗停留點施作期間
是否至現場執行監造

工程監造
日、週、月報表

監造人員
出勤紀錄表

施工品質查(抽)驗
紀錄表

缺失改善追蹤
紀錄表

規格、強度等是否
與設計需求一致並有
合格證明 材料品質查驗

紀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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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人員監造督導重點

 監造計畫書、施工計畫書、品質計畫書、安衛計畫書、材料送

審、材料顏色之核定

 監造日報、施工日誌之核定，專任工程人員督導紀錄表之備查

 品質管理文件、材料設備檢驗∕試驗報告之備查

 應有材料設備送審總表、材料設備檢驗∕試驗總表

 各施工項目的查驗停留點設定在哪裡？

 監造單位是否於查驗停留點辦理查驗並記錄？

 填寫督導紀錄、會同查驗、拍照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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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人員監造督導重點

 成立督導小組時，可邀請學者專家加入協助！

 外觀裝修材質、顏色應早日選定，以免影響工期進度

 監造單位是否盡責監造？施工單位是否按圖施工？

 施工品質管控不佳，影響預期完工成果及後續使用成效？

 開挖後或施工中，才發現校舍現況與設計階段設定條件差很大？

→是否變更設計？

 施工進度若嚴重落後，應先擬定因應方案，以免影響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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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人員監造督導注意要項

依照施工計畫中的施工進度表掌握各停留點的施

作順序及時間

針對各工項施工關鍵項目查驗及拍照記錄

確實要求監造單位於查驗停留點施工期間，應於

工地執行監造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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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一標的物；同一方向
2.整體外觀並能顯示施工位置

挑選照片原則

施工中

施工前、施工後

各主要工項之查驗停留點

鋼筋綁紮
組立模板
灌漿作業等…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拍攝要領
施工前、後之拍攝角度需同一方向

施工中須涵蓋整個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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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